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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 

$O条 为了q范GHKjkF行为，XYGH}uzF债v)

K合Iv益，维Y社.~济秩序，促进社.主义市场~济K发展，制



M本I。 

$Q条 本I所称GH是指依照本I在C(W内hiKdef

gGHFuydeGH。 

$<条 GH是企业I)，dsiKI)财产，享dI)财产v。

GH以其'\财产对GHK债0承担fg。 

defgGHKuz以其认缴K出t额为e对GH承担fg；u

ydeGHKuz以其认购Kuy为e对GH承担fg。 

$r条 GHuz依I享dt产收益}参与重-L策F选择管�

者Zv利。 

$3条 GH从|~营活动，必须遵守I]}行政Iq，遵守社

.G德}商业道德，诚实守信，接受政府F社.G众K监督，承担社

.fg。 

GHK合Iv益受I]XY，不受侵犯。 

$S条 hiGH，应当依I向GH登记l>申请hi登记。符

合本IqMKhi条件K，由GH登记l>分p登记为defgGH

或者uydeGH；不符合本IqMKhi条件K，不得登记为de

fgGH或者uydeGH。 

I]}行政IqqMhiGH必须报~批准K，应当在GH登记

前依I办�批准手续。 

G众可以向GH登记l>申请查询GH登记|项，GH登记l>

应当提供查询服0。 

$[条 依IhiKGH，由GH登记l>发给GH营业执照。



GH营业执照签发#期为GH成i#期。 

GH营业执照应当载明GHK名称}住所}注册t本}~营范围}

IM+,)姓名Z|项。 

GH营业执照记载K|项发生变更K，GH应当依I办�变更登

记，由GH登记l>换发营业执照。 

$%条 依照本IhiKdefgGH，必须在GH名称C标明

defgGH或者deGH字样。 

依照本IhiKuydeGH，必须在GH名称C标明uyde

GH或者uyGH字样。 

$:条 defgGH变更为uydeGH，应当符合本IqM

KuydeGHK条件。uydeGH变更为defgGH，应当符

合本IqMKdefgGHK条件。 

defgGH变更为uydeGHK，或者uydeGH变更为

defgGHK，GH变更前K债v}债0由变更后KGH承继。 

$;条 GH以其主要办|lm所在地为住所。 

$;O条 hiGH必须依I制MGHa程。GHa程对GH}

uz}{|}监|}高级管�)2具d约束力。 

$;Q条 GHK~营范围由GHa程qM，并依I登记。GH

可以@AGHa程，A变~营范围，但是应当办�变更登记。 

GHK~营范围C属?I]}行政IqqM须~批准K项_，应

当依I~7批准。 

$;<条 GHIM+,)依照GHa程KqM，由{|长}执



行{|或者~�担g，并依I登记。GHIM+,)变更，应当办�

变更登记。 

$;r条 GH可以hi分GH。hi分GH，应当向GH登记

l>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分GH不具dI)t格，其*|fg

由GH承担。 

GH可以hi子GH，子GH具dI)t格，依Isi承担*|

fg。 

$;3条 GH可以向其他企业投t；但是，除I]另dqM外，

不得成为对所投t企业K债0承担连带fgK出t)。 

$;S条 GH向其他企业投t或者为他)提供担X，依照GH

a程KqM，由{|.或者uz.}uz-.L5；GHa程对投t

或者担XKb额及单项投t或者担XK数额de额qMK，不得超7

qMKe额。 

GH为GHuz或者实际控制)提供担XK，必须~uz.或者

uz-.L5。 

前款qMKuz或者受前款qMK实际控制)支配Kuz，不得

参加前款qM|项K,L。该项,L由出席.5K其他uz所持,L

vK7半数67。 

$;[条 GH必须XY职工K合Iv益，依I与职工签R劳动

合同，参加社.X险，加强劳动XY，实现安'生产。 

GH应当采用多种形式，加强GH职工K职业教育F岗位培训，

提高职工素质。 



$;%条 GH职工依照=CD)*EF(工.INjk工.，

开展工.活动，维Y职工合Iv益。GH应当为本GH工.提供必要

K活动条件。GH工.+,职工就职工K劳动报酬}工作时间}福利}

X险F劳动安'卫生Z|项依I与GH签R集体合同。 

GH依照宪IFd>I]KqM，67职工+,-.或者其他形

式，实行*主管�。 

GH研究LMA制以及~营方面K重-问题}制M重要Kqa制

度时，应当听取GH工.K意见，并67职工+,-.或者其他形式

听取职工K意见F建5。 

$;:条 在GHC，89C(E产党a程KqM，hiC(E

产党Kjk，开展党K活动。GH应当为党jkK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 

$Q;条 GHuz应当遵守I]}行政IqFGHa程，依I

行使uzv利，不得滥用uzv利损害GH或者其他uzK利益；不

得滥用GHI)si地位Fuzdefg损害GH债v)K利益。 

GHuz滥用uzv利给GH或者其他uz造成损失K，应当依

I承担赔偿fg。 

GHuz滥用GHI)si地位Fuzdefg，逃避债0，严

重损害GH债v)利益K，应当对GH债0承担连带fg。 

$Q;O条 GHK控uuz}实际控制)}{|}监|}高级

管�)2不得利用其>联>系损害GH利益。 

违反前款qM，给GH造成损失K，应当承担赔偿fg。 

$Q;Q条 GHuz.或者uz-.}{|.KL5内容违反



I]}行政IqK无效。 

uz.或者uz-.}{|.K.5召集程序},L方式违反I

]}行政Iq或者GHa程，或者L5内容违反GHa程K，uz可

以自L5作出之#起S;#内，请求)*I院撤销。 

uz依照前款qM提起诉讼K，)*I院可以应GHK请求，要

求uz提供相应担X。 

GH89uz.或者uz-.}{|.L5已办�变更登记K，

)*I院宣告该L5无效或者撤销该L5后，GH应当向GH登记l

>申请撤销变更登记。 

 

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

 

第一节 设立 

 

$Q;<条 hidefgGH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O^uz符合IM)数； 

 Q^d符合GHa程qMK'体uz认缴K出t额； 

 <^uzE同制MGHa程； 

 r^dGH名称，建i符合defgGH要求Kjklm； 

 3^dGH住所。 

$Q;r条 defgGH由3;个以下uz出thi。 

$Q;3条 defgGHa程应当载明下列|项： 



 O^GH名称F住所； 

 Q^GH~营范围； 

 <^GH注册t本； 

 r^uzK姓名或者名称； 

 3^uzK出t方式}出t额F出t时间； 

 S^GHKlm及其产生办I}职v}5|qc； 

 [^GHIM+,)； 

 %^uz..5认为需要qMK其他|项。 

uz应当在GHa程上签名}盖a。 

$Q;S条 defgGHK注册t本为在GH登记l>登记

K'体uz认缴K出t额。 

I]}行政Iq以及(0院LM对defgGH注册t本实缴}

注册t本最低e额另dqMK，从其qM。 

$Q;[条 uz可以用货币出t，也可以用实物}知识产v}

土地使用vZ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IwxK非货币财产作价出

t；但是，I]}行政IqqM不得作为出tK财产除外。 

对作为出tK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，核实财产，不得高估或

者低估作价。I]}行政Iq对评估作价dqMK，从其qM。 

$Q;%条 uz应当按期足额缴纳GHa程CqMK各自所

认缴K出t额。uz以货币出tK，应当将货币出t足额存入def

gGH在银行开hK账户；以非货币财产出tK，应当依I办�其财

产vKw移手续。 



uz不按照前款qM缴纳出tK，除应当向GH足额缴纳外，还

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tKuz承担违约fg。 

$Q;:条 uz认足GHa程qMK出t后，由'体uz指M

K+,或者E同1托K+�)向GH登记l>报送GH登记申请书}

GHa程Z文件，申请hi登记。 

$<;条 defgGH成i后，发现作为hiGH出tK非货

币财产K实际价额显著低?GHa程所M价额K，应当由交付该出t

Kuz补足其差额；GHhi时K其他uz承担连带fg。 

$<;O条 defgGH成i后，应当向uz签发出t证明

书。 

出t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|项： 

 O^GH名称； 

 Q^GH成i#期； 

 <^GH注册t本； 

 r^uzK姓名或者名称}缴纳K出t额F出t#期； 

 3^出t证明书K编号F核发#期。 

出t证明书由GH盖a。 

$<;Q条 defgGH应当置备uz名册，记载下列|项： 

 O^uzK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； 

 Q^uzK出t额； 

 <^出t证明书编号。 

记载?uz名册Kuz，可以依uz名册主张行使uzv利。 



GH应当将uzK姓名或者名称向GH登记l>登记；登记|项

发生变更K，应当办�变更登记。未~登记或者变更登记K，不得对

抗$<)。 

$<;<条 uzdv查阅}复制GHa程}uz..5记`}

{|..5L5}监|..5L5F财0.计报告。 

uz可以要求查阅GH.计账簿。uz要求查阅GH.计账簿

K，应当向GH提出书面请求，说明_K。GHd合�89认为uz

查阅.计账簿d不P当_K，可能损害GH合I利益K，可以拒绝提

供查阅，并应当自uz提出书面请求之#起;3#内书面答复uz并

说明�由。GH拒绝提供查阅K，uz可以请求)*I院要求GH提

供查阅。 

$<;r条 uz按照实缴K出t比例分取红利；GH新增t本

时，uzdv优先按照实缴K出t比例认缴出t。但是，'体uz约

M不按照出t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t比例优先认缴出tK除

外。 

$<;3条 GH成i后，uz不得抽逃出t。 

 

第二节 组 织 机 构 

 

$<;S条 defgGHuz.由'体uzj成。uz.是G

HKv力lm，依照本I行使职v。 

$<;[条 uz.行使下列职v： 



 O^LMGHK~营方针F投t计划； 

 Q^选举F更换非由职工+,担gK{|}监|，LMd>{

|}监|K报酬|项； 

 <^审5批准{|.K报告； 

 r^审5批准监|.或者监|K报告； 

 3^审5批准GHK!度财0预算方案}L算方案； 

 S^审5批准GHK利润分配方案F弥补亏损方案； 

 [^对GH增加或者减少注册t本作出L5； 

 %^对发行GH债券作出L5； 

 :^对GH合并}分i}解散}清算或者变更GH形式作出L

5； 

 ;^@AGHa程； 

 ;O^GHa程qMK其他职v。 

对前款所列|项uz以书面形式O致,示同意K，可以不召开u

z..5，直接作出LM，并由'体uz在LM文件上签名}盖a。 

$<;%条 首4uz..5由出t最多Kuz召集F主持，依

照本IqM行使职v。 

$<;:条 uz..5分为M期.5F临时.5。 

M期.5应当依照GHa程KqM按时召开。+,;分之O以上

,LvKuz，<分之O以上K{|，监|.或者不h监|.KGH

K监|提5召开临时.5K，应当召开临时.5。 

$r;条 defgGHhi{|.K，uz..5由{|.召



集，{|长主持；{|长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副{|

长主持；副{|长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半数以上{|

E同推举O名{|主持。 

defgGH不h{|.K，uz..5由执行{|召集F主

持。 

{|.或者执行{|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uz..5职f

K，由监|.或者不h监|.KGHK监|召集F主持；监|.或者

监|不召集F主持K，+,;分之O以上,LvKuz可以自行召集

F主持。 

$r;O条 召开uz..5，应当?.5召开;3#前6知'

体uz；但是，GHa程另dqM或者'体uz另d约MK除外。 

uz.应当对所5|项KLM作成.5记`，出席.5Kuz应

当在.5记`上签名。 

$r;Q条 uz..5由uz按照出t比例行使,Lv；但

是，GHa程另dqMK除外。 

$r;<条 uz.K5|方式F,L程序，除本IdqMK

外，由GHa程qM。 

uz..5作出@AGHa程}增加或者减少注册t本KL5，

以及GH合并}分i}解散或者变更GH形式KL5，必须~+,<

分之Q以上,LvKuz67。 

$r;r条 defgGHh{|.，其成2为<)至;<)；

但是，本I$3;条另dqMK除外。 



两个以上K(d企业或者两个以上K其他(d投t主体投th

iKdefgGH，其{|.成2C应当dGH职工+,；其他de

fgGH{|.成2C可以dGH职工+,。{|.CK职工+,由

GH职工67职工+,-.}职工-.或者其他形式*主选举产生。 

{|.h{|长O)，可以h副{|长。{|长}副{|长K产

生办I由GHa程qM。 

$r;3条 {|g期由GHa程qM，但每&g期不得超7<

!。{|g期&满，连选可以连g。 

{|g期&满未及时A选，或者{|在g期内辞职导致{|.成

2低?IM)数K，在A选出K{|就g前，原{|仍应当依照I]}

行政IqFGHa程KqM，履行{|职0。 

$r;S条 {|.对uz.负f，行使下列职v： 

 O^召集uz..5，并向uz.报告工作； 

 Q^执行uz.KL5； 

 <^LMGHK~营计划F投t方案； 

 r^制RGHK!度财0预算方案}L算方案； 

 3^制RGHK利润分配方案F弥补亏损方案； 

 S^制RGH增加或者减少注册t本以及发行GH债券K方

案； 

 [^制RGH合并}分i}解散或者变更GH形式K方案； 

 %^LMGH内\管�lmKh置； 

 :^LM聘g或者解聘GH~�及其报酬|项，并89~�K



提名LM聘g或者解聘GH副~�}财0负f)及其报酬|项； 

 ;^制MGHK基本管�制度； 

 ;O^GHa程qMK其他职v。 

$r;[条 {|..5由{|长召集F主持；{|长不能履行

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副{|长召集F主持；副{|长不能履行

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半数以上{|E同推举O名{|召集F主

持。 

$r;%条 {|.K5|方式F,L程序，除本IdqMK

外，由GHa程qM。 

{|.应当对所5|项KLM作成.5记`，出席.5K{|应

当在.5记`上签名。 

{|.L5K,L，实行O)O票。 

$r;:条 defgGH可以h~�，由{|.LM聘g或者

解聘。~�对{|.负f，行使下列职v： 

 O^主持GHK生产~营管�工作，jk实施{|.L5； 

 Q^jk实施GH!度~营计划F投t方案； 

 <^拟RGH内\管�lmh置方案； 

 r^拟RGHK基本管�制度； 

 3^制MGHK具体qa； 

 S^提请聘g或者解聘GH副~�}财0负f)； 

 [ L̂M聘g或者解聘除应由{|.LM聘g或者解聘以外K

负f管�)2； 



 %^{|.授予K其他职v。 

GHa程对~�职v另dqMK，从其qM。 

~�列席{|..5。 

$3;条 uz)数较少或者q模较小KdefgGH，可以h

O名执行{|，不h{|.。执行{|可以兼gGH~�。 

执行{|K职v由GHa程qM。 

$3;O条 defgGHh监|.，其成2不得少?<)。u

z)数较少或者q模较小KdefgGH，可以hO至Q名监|，不

h监|.。 

监|.应当包括uz+,F适当比例KGH职工+,，其C职工

+,K比例不得低?<分之O，具体比例由GHa程qM。监|.C

K职工+,由GH职工67职工+,-.}职工-.或者其他形式*

主选举产生。 

监|.h主席O)，由'体监|7半数选举产生。监|.主席召

集F主持监|..5；监|.主席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

由半数以上监|E同推举O名监|召集F主持监|..5。 

{|}高级管�)2不得兼g监|。 

$3;Q条 监|Kg期每&为<!。监|g期&满，连选可以

连g。 

监|g期&满未及时A选，或者监|在g期内辞职导致监|.成

2低?IM)数K，在A选出K监|就g前，原监|仍应当依照I]}

行政IqFGHa程KqM，履行监|职0。 



$3;<条 监|.}不h监|.KGHK监|行使下列职v： 

 O^检查GH财0； 

 Q^对{|}高级管�)2执行GH职0K行为进行监督，对

违反I]}行政Iq}GHa程或者uz.L5K{|}高级管�)

2提出罢免K建5； 

 <^当{|}高级管�)2K行为损害GHK利益时，要求{

|}高级管�)2予以纠P； 

 r^提5召开临时uz..5，在{|.不履行本IqMK召

集F主持uz..5职f时召集F主持uz..5； 

 3^向uz..5提出提案； 

 S^依照本I$O百3;O条KqM，对{|}高级管�)2

提起诉讼； 

 [^GHa程qMK其他职v。 

$3;r条 监|可以列席{|..5，并对{|.L5|项提

出质询或者建5。 

监|.}不h监|.KGHK监|发现GH~营情况异/，可以

进行调查；必要时，可以聘请.计师|0所Z协助其工作，费用由G

H承担。 

$3;3条 监|.每!度至少召开O4.5，监|可以提5召

开临时监|..5。 

监|.K5|方式F,L程序，除本IdqMK外，由GHa程

qM。 



监|.L5应当~半数以上监|67。 

监|.应当对所5|项KLM作成.5记`，出席.5K监|应

当在.5记`上签名。 

$3;S条 监|.}不h监|.KGHK监|行使职v所必需

K费用，由GH承担。 

 

第三节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

 

$3;[条 O)defgGHKhiFjklm，适用本nq

M；本n没dqMK，适用本a$On}$QnKqM。 

本I所称O)defgGH，是指只dO个自然)uz或者O个

I)uzKdefgGH。 

$3;%条 O个自然)只能投thiO个O)defgGH。

该O)defgGH不能投thi新KO)defgGH。 

$3;:条 O)defgGH应当在GH登记C注明自然)

st或者I)st，并在GH营业执照C载明。 

$S;条 O)defgGHa程由uz制M。 

$S;O条 O)defgGH不huz.。uz作出本I$<

;[条$O款所列LM时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，并由uz签名后置备

?GH。 

$S;Q条 O)defgGH应当在每O.计!度终了时编

制财0.计报告，并~.计师|0所审计。 



$S;<条 O)defgGHKuz不能证明GH财产si

?uz自己K财产K，应当对GH债0承担连带fg。 

 

第四节 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

 

$S;r条 (dstGHKhiFjklm，适用本nqM；

本n没dqMK，适用本a$On}$QnKqM。 

本I所称(dstGH，是指(家单s出t}由(0院或者地方

)*政府授v本级)*政府(dt产监督管�lm履行出t)职f

KdefgGH。 

$S;3条 (dstGHa程由(dt产监督管�lm制M，

或者由{|.制R报(dt产监督管�lm批准。 

$S;S条 (dstGH不huz.，由(dt产监督管�l

m行使uz.职v。(dt产监督管�lm可以授vGH{|.行使

uz.K\分职v，LMGHK重-|项，但GHK合并}分i}解

散}增加或者减少注册t本F发行GH债券，必须由(dt产监督管

�lmLM；其C，重要K(dstGH合并}分i}解散}申请破

产K，应当由(dt产监督管�lm审核后，报本级)*政府批准。 

前款所称重要K(dstGH，按照(0院KqM确M。 

$S;[条 (dstGHh{|.，依照本I$r;S条}$

S;S条KqM行使职v。{|每&g期不得超7<!。{|.成2

C应当dGH职工+,。 



{|.成2由(dt产监督管�lm1派；但是，{|.成2C

K职工+,由GH职工+,-.选举产生。 

{|.h{|长O)，可以h副{|长。{|长}副{|长由(

dt产监督管�lm从{|.成2C指M。 

$S;%条 (dstGHh~�，由{|.聘g或者解聘。~

�依照本I$r;:条qM行使职v。 

~(dt产监督管�lm同意，{|.成2可以兼g~�。 

$S;:条 (dstGHK{|长}副{|长}{|}高级管

�)2，未~(dt产监督管�lm同意，不得在其他defgGH}

uydeGH或者其他~济jk兼职。 

$[;条 (dstGH监|.成2不得少?3)，其C职工+

,K比例不得低?<分之O，具体比例由GHa程qM。 

监|.成2由(dt产监督管�lm1派；但是，监|.成2C

K职工+,由GH职工+,-.选举产生。监|.主席由(dt产监

督管�lm从监|.成2C指M。 

监|.行使本I$3;<条$ O^项至$ <^项qMK职v

F(0院qMK其他职v。 

 

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

 

$[;O条 defgGHKuz之间可以相互wx其'\或

者\分uv。 



uz向uz以外K)wxuv，应当~其他uz7半数同意。u

z应就其uvwx|项书面6知其他uz征求同意，其他uz自接到

书面6知之#起满<;#未答复K，视为同意wx。其他uz半数以

上不同意wxK，不同意Kuz应当购买该wxKuv；不购买K，

视为同意wx。 

~uz同意wxKuv，在同Z条件下，其他uzd优先购买v。

两个以上uz主张行使优先购买vK，协商确M各自K购买比例；协

商不成K，按照wx时各自K出t比例行使优先购买v。 

GHa程对uvwx另dqMK，从其qM。 

$[;Q条 )*I院依照I]qMK强制执行程序wxuz

Kuv时，应当6知GH及'体uz，其他uz在同Z条件下d优先

购买v。其他uz自)*I院6知之#起满Q;#不行使优先购买v

K，视为放弃优先购买v。 

$[;<条 依照本I$[;O条}$[;Q条wxuv后，G

H应当注销原uzK出t证明书，向新uz签发出t证明书，并相应

@AGHa程Fuz名册Cd>uz及其出t额K记载。对GHa程

K该项@A不需再由uz.,L。 

$[;r条 d下列情形之OK，对uz.该项L5投反对票K

uz可以请求GH按照合�K价格收购其uv： 

 O ĜH连续3!不向uz分配利润，而GH该3!连续盈利，

并且符合本IqMK分配利润条件K； 

 Q^GH合并}分i}wx主要财产K； 



 < ĜHa程qMK营业期e&满或者a程qMK其他解散|

由出现，uz..567L5@Aa程使GH存续K。 

自uz..5L567之#起S;#内，uz与GH不能达成u

v收购协5K，uz可以自uz..5L567之#起:;#内向)

*I院提起诉讼。 

$[;3条 自然)uz死亡后，其合I继承)可以继承uzt

格；但是，GHa程另dqMK除外。 

 

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

 

第一节 设立 

 

$[;S条 hiuydeGH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O^发起)符合IM)数； 

 Q d̂符合GHa程qMK'体发起)认购Ku本b额或者募

集K实收u本b额； 

 <^uy发行}筹办|项符合I]qM； 

 r^发起)制RGHa程，采用募集方式hiK~创i-.6

7； 

 3^dGH名称，建i符合uydeGH要求Kjklm； 

 S^dGH住所。 

$[;[条 uydeGHKhi，可以采取发起hi或者募集



hiK方式。 

发起hi，是指由发起)认购GH应发行K'\uy而hiG

H。 

募集hi，是指由发起)认购GH应发行uyKO\分，其余u

y向社.G开募集或者向oM对象募集而hiGH。 

$[;%条 hiuydeGH，应当dQ)以上Q百)以下为

发起)，其C须d半数以上K发起)在C(W内d住所。 

$[;:条 uydeGH发起)承担GH筹办|0。 

发起)应当签R发起)协5，明确各自在GHhi7程CKv利

F义0。 

$%;条 uydeGH采取发起hi方式hiK，注册t本为

在GH登记l>登记K'体发起)认购Ku本b额。在发起)认购K

uy缴足前，不得向他)募集uy。 

uydeGH采取募集方式hiK，注册t本为在GH登记l>

登记K实收u本b额。 

I]}行政Iq以及(0院LM对uydeGH注册t本实缴}

注册t本最低e额另dqMK，从其qM。 

$%;O条 uydeGHa程应当载明下列|项： 

 O^GH名称F住所； 

 Q^GH~营范围； 

 <^GHhi方式； 

 r^GHuyb数}每u金额F注册t本； 



 3^发起)K姓名或者名称}认购Kuy数}出t方式F出t

时间； 

 S^{|.Kj成}职vF5|qc； 

 [^GHIM+,)； 

 %^监|.Kj成}职vF5|qc； 

 :^GH利润分配办I； 

 ;^GHK解散|由与清算办I； 

 ;O^GHK6知FG告办I； 

 ;Q^uz-..5认为需要qMK其他|项。 

$%;Q条 发起)K出t方式，适用本I$Q;[条KqM。 

$%;<条 以发起hi方式hiuydeGHK，发起)应当

书面认足GHa程qM其认购Kuy，并按照GHa程qM缴纳出

t。以非货币财产出tK，应当依I办�其财产vKw移手续。 

发起)不依照前款qM缴纳出tK，应当按照发起)协5承担违

约fg。 

发起)认足GHa程qMK出t后，应当选举{|.F监|.，

由{|.向GH登记l>报送GHa程以及I]}行政IqqMK其

他文件，申请hi登记。 

$%;r条 以募集hi方式hiuydeGHK，发起)认购

Kuy不得少?GHuyb数K百分之<;3；但是，I]}行政I

q另dqMK，从其qM。 

$%;3条 发起)向社.G开募集uy，必须G告招u说明



书，并制作认u书。认u书应当载明本I$%;S条所列|项，由认

u)填写认购u数}金额}住所，并签名}盖a。认u)按照所认购

u数缴纳u款。 

$%;S条 招u说明书应当附d发起)制RKGHa程，并载

明下列|项： 

 O^发起)认购Kuy数； 

 Q^每uK票面金额F发行价格； 

 <^无记名u票K发行b数； 

 r^募集t金K用途； 

 3^认u)Kv利}义0； 

 S 本̂4募uK起止期e及逾期未募足时认u)可以撤回所认

uyK说明。 

$%;[条 发起)向社.G开募集uy，应当由依IhiK证

券GH承销，签R承销协5。 

$%;%条 发起)向社.G开募集uy，应当同银行签R+收

u款协5。 

+收u款K银行应当按照协5+收FX存u款，向缴纳u款K认

u)出具收款单9，并负d向d>\门出具收款证明K义0。 

$%;:条 发行uyKu款缴足后，必须~依IhiK验tl

m验t并出具证明。发起)应当自u款缴足之#起<;#内主持召开

GH创i-.。创i-.由发起)}认u)j成。 

发行Kuy超7招u说明书qMK截止期e尚未募足K，或者发



行uyKu款缴足后，发起)在<;#内未召开创i-.K，认u)

可以按照所缴u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，要求发起)返还。 

$:;条 发起)应当在创i-.召开;3#前将.5#期6

知各认u)或者予以G告。创i-.应d+,uyb数7半数K发起

)}认u)出席，方可举行。 

创i-.行使下列职v： 

 O^审5发起)>?GH筹办情况K报告； 

 Q^67GHa程； 

 <^选举{|.成2； 

 r^选举监|.成2； 

 3^对GHKhi费用进行审核； 

 S^对发起)用?抵作u款K财产K作价进行审核； 

 [ 发̂生不可抗力或者~营条件发生重-变化直接影响GHh

iK，可以作出不hiGHKL5。 

创i-.对前款所列|项作出L5，必须~出席.5K认u)所

持,Lv7半数67。 

$:;O条 发起)}认u)缴纳u款或者交付抵作u款K出t

后，除未按期募足uy}发起)未按期召开创i-.或者创i-.L

5不hiGHK情形外，不得抽回其u本。 

$:;Q条 {|.应?创i-.结束后<;#内，向GH登记

l>报送下列文件，申请hi登记： 

 O^GH登记申请书； 



 Q^创i-.K.5记`； 

 <^GHa程； 

 r^验t证明； 

 3^IM+,)}{|}监|Kg职文件及其身y证明； 

 S^发起)KI)t格证明或者自然)身y证明； 

 [^GH住所证明。 

以募集方式hiuydeGHG开发行u票K，还应当向GH登

记l>报送(0院证券监督管�lmK核准文件。 

$:;<条 uydeGH成i后，发起)未按照GHa程Kq

M缴足出tK，应当补缴；其他发起)承担连带fg。 

uydeGH成i后，发现作为hiGH出tK非货币财产K实

际价额显著低?GHa程所M价额K，应当由交付该出tK发起)补

足其差额；其他发起)承担连带fg。 

$:;r条 uydeGHK发起)应当承担下列fg： 

 O^GH不能成i时，对hi行为所产生K债0F费用负连带

fg； 

 Q^GH不能成i时，对认u)已缴纳Ku款，负返还u款并

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K连带fg； 

 <^在GHhi7程C，由?发起)K7失致使GH利益受到

损害K，应当对GH承担赔偿fg。 

$:;3条 defgGH变更为uydeGH时，折合K实收

u本b额不得高?GH净t产额。defgGH变更为uydeG



H，为增加t本G开发行uy时，应当依I办�。 

$:;S条 uydeGH应当将GHa程}uz名册}GH债

券存8}uz-..5记`}{|..5记`}监|..5记`}财

0.计报告置备?本GH。 

$:;[条 uzdv查阅GHa程}uz名册}GH债券存8}

uz-..5记`}{|..5L5}监|..5L5}财0.计报

告，对GHK~营提出建5或者质询。 

 

第二节 股 东 大 会 

 

$:;%条 uydeGHuz-.由'体uzj成。uz-.

是GHKv力lm，依照本I行使职v。 

$:;:条 本I$<;[条$O款>?defgGHuz.

职vKqM，适用?uydeGHuz-.。 

$O百条 uz-.应当每!召开O4!.。d下列情形之O

K，应当在两个"内召开临时uz-.： 

 O {̂|)数不足本IqM)数或者GHa程所M)数K<分

之Q时； 

 Q^GH未弥补K亏损达实收u本b额<分之O时； 

 <^单s或者合计持dGH百分之;以上uyKuz请求时； 

 r^{|.认为必要时； 

 3^监|.提5召开时； 



 S^GHa程qMK其他情形。 

$O百零O条 uz-..5由{|.召集，{|长主持；{|

长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副{|长主持；副{|长不能

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半数以上{|E同推举O名{|主

持。 

{|.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uz-..5职fK，监|.应

当及时召集F主持；监|.不召集F主持K，连续:;#以上单s或

者合计持dGH百分之;以上uyKuz可以自行召集F主持。 

$O百零Q条 召开uz-..5，应当将.5召开K时间}地

点F审5K|项?.5召开Q;#前6知各uz；临时uz-.应当

?.5召开;3#前6知各uz；发行无记名u票K，应当?.5召

开<;#前G告.5召开K时间}地点F审5|项。 

单s或者合计持dGH百分之<以上uyKuz，可以在uz-

.召开;#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{|.；{|.应当在收到提

案后Q#内6知其他uz，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uz-.审5。临时

提案K内容应当属?uz-.职v范围，并d明确5题F具体L5|

项。 

uz-.不得对前两款6知C未列明K|项作出L5。 

无记名u票持d)出席uz-..5K，应当?.5召开3#前

至uz-.闭.时将u票交存?GH。 

$O百零<条 uz出席uz-..5，所持每OuydO,L

v。但是，GH持dK本GHuy没d,Lv。 



uz-.作出L5，必须~出席.5Kuz所持,Lv7半数6

7。但是，uz-.作出@AGHa程}增加或者减少注册t本KL

5，以及GH合并}分i}解散或者变更GH形式KL5，必须~出

席.5Kuz所持,LvK<分之Q以上67。 

$O百零r条 本IFGHa程qMGHwx}受x重-t产或

者对外提供担XZ|项必须~uz-.作出L5K，{|.应当及时

召集uz-..5，由uz-.就上述|项进行,L。 

$O百零3条 uz-.选举{|}监|，可以依照GHa程K

qM或者uz-.KL5，实行累积投票制。 

本I所称累积投票制，是指uz-.选举{|或者监|时，每O

uy拥d与应选{|或者监|)数相同K,Lv，uz拥dK,Lv

可以集C使用。 

$O百零S条 uz可以1托+�)出席uz-..5，+�)

应当向GH提交uz授v1托书，并在授v范围内行使,Lv。 

$O百零[条 uz-.应当对所5|项KLM作成.5记`，

主持)}出席.5K{|应当在.5记`上签名。.5记`应当与出

席uzK签名册及+�出席K1托书O并X存。 

 

第三节 董事会、经理 

 

$O百零%条 uydeGHh{|.，其成2为3)至;:

)。 



{|.成2C可以dGH职工+,。{|.CK职工+,由GH

职工67职工+,-.}职工-.或者其他形式*主选举产生。 

本I$r;3条>?defgGH{|g期KqM，适用?uy

deGH{|。 

本I$r;S条>?defgGH{|.职vKqM，适用?u

ydeGH{|.。 

$O百零:条 {|.h{|长O)，可以h副{|长。{|长

F副{|长由{|.以'体{|K7半数选举产生。 

{|长召集F主持{|..5，检查{|.L5K实施情况。副

{|长协助{|长工作，{|长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

副{|长履行职0；副{|长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半

数以上{|E同推举O名{|履行职0。 

$O百O;条 {|.每!度至少召开两4.5，每4.5应当

?.5召开;#前6知'体{|F监|。 

+,;分之O以上,LvKuz}<分之O以上{|或者监|

.，可以提5召开{|.临时.5。{|长应当自接到提5后;#内，

召集F主持{|..5。 

{|.召开临时.5，可以另M召集{|.K6知方式F6知时

e。 

$O百O;O条 {|..5应d7半数K{|出席方可举行。

{|.作出L5，必须~'体{|K7半数67。 

{|.L5K,L，实行O)O票。 



$O百O;Q条 {|..5，应由{|本)出席；{|因故不

能出席，可以书面1托其他{|+为出席，1托书C应载明授v范围。 

{|.应当对.5所5|项KLM作成.5记`，出席.5K{

|应当在.5记`上签名。 

{|应当对{|.KL5承担fg。{|.KL5违反I]}行

政Iq或者GHa程}uz-.L5，致使GH遭受严重损失K，参

与L5K{|对GH负赔偿fg。但~证明在,L时曾,明异5并记

载?.5记`K，该{|可以免除fg。 

$O百O;<条 uydeGHh~�，由{|.LM聘g或者

解聘。 

本I$r;:条>?defgGH~�职vKqM，适用?uy

deGH~�。 

$O百O;r条 GH{|.可以LM由{|.成2兼g~�。 

$O百O;3条 GH不得直接或者67子GH向{|}监|}

高级管�)2提供借款。 

$O百O;S条 GH应当M期向uz披露{|}监|}高级管

�)2从GH获得报酬K情况。 

 

第四节 监 事 会 

 

$O百O;[条 uydeGHh监|.，其成2不得少?<

)。 



监|.应当包括uz+,F适当比例KGH职工+,，其C职工

+,K比例不得低?<分之O，具体比例由GHa程qM。监|.C

K职工+,由GH职工67职工+,-.}职工-.或者其他形式*

主选举产生。 

监|.h主席O)，可以h副主席。监|.主席F副主席由'体

监|7半数选举产生。监|.主席召集F主持监|..5；监|.主

席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监|.副主席召集F主持监|

..5；监|.副主席不能履行职0或者不履行职0K，由半数以上

监|E同推举O名监|召集F主持监|..5。 

{|}高级管�)2不得兼g监|。 

本I$3;Q条>?defgGH监|g期KqM，适用?uy

deGH监|。 

$O百O;%条 本I$3;<条}$3;r条>?defgG

H监|.职vKqM，适用?uydeGH监|.。 

监|.行使职v所必需K费用，由GH承担。 

$O百O;:条 监|.每S个"至少召开O4.5。监|可以

提5召开临时监|..5。 

监|.K5|方式F,L程序，除本IdqMK外，由GHa程

qM。 

监|.L5应当~半数以上监|67。 

监|.应当对所5|项KLM作成.5记`，出席.5K监|应

当在.5记`上签名。 



$3n 上市GHjklmKopqM 

 

$O百Q;条 本I所称上市GH，是指其u票在证券交易所上

市交易KuydeGH。 

$O百Q;O条 上市GH在O!内购买}出售重-t产或者担

X金额超7GHt产b额百分之<;K，应当由uz-.作出L5，

并~出席.5Kuz所持,LvK<分之Q以上67。 

$O百Q;Q条 上市GHhsi{|，具体办I由(0院q

M。 

$O百Q;<条 上市GHh{|.秘书，负fGHuz-.F

{|..5K筹备}文件X管以及GHuzt料K管�，办�信息披

露|0Z|宜。 

$O百Q;r条 上市GH{|与{|..5L5|项所涉及

K企业d>联>系K，不得对该项L5行使,Lv，也不得+�其他

{|行使,Lv。该{|..5由7半数K无>联>系{|出席即可

举行，{|..5所作L5须~无>联>系{|7半数67。出席{

|.K无>联>系{|)数不足<)K，应将该|项提交上市GHu

z-.审5。 

 

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

 

第一节 股 份 发 行 



 

$O百Q;3条 uydeGHKt本划分为uy，每OuK金

额相Z。 

GHKuy采取u票K形式。u票是GH签发K证明uz所持u

yK凭证。 

$O百Q;S条 uyK发行，实行G平}GPK原c，同种类

K每Ouy应当具d同Zv利。 

同4发行K同种类u票，每uK发行条件F价格应当相同；g何

单位或者个)所认购Kuy，每u应当支付相同价额。 

$O百Q;[条 u票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，也可以超7票

面金额，但不得低?票面金额。 

$O百Q;%条 u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(0院证券监督管�

lmqMK其他形式。 

u票应当载明下列主要|项： 

 O^GH名称； 

 Q^GH成i#期； 

 <^u票种类}票面金额及+,Kuy数； 

 r^u票K编号。 

u票由IM



GH向发起)}I)发行Ku票，应当为记名u票，并应当记载

该发起)}I)K名称或者姓名，不得另i户名或者以+,)姓名记

名。 

$O百<;条 GH发行记名u票K，应当置备uz名册，记载

下列|项： 

 O^uzK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； 

 Q^各uz所持uy数； 

 <^各uz所持u票K编号； 

 r^各uz取得uyK#期。 

发行无记名u票K，GH应当记载其u票数量}编号及发行#期。 

$O百<;O条 (0院可以对GH发行本IqM以外K其他

种类Kuy，另行作出qM。 

$O百<;Q条 uydeGH成i后，即向uzP式交付u

票。GH成i前不得向uz交付u票。 

$O百<;<条 GH发行新u，uz-.应当对下列|项作出

L5： 

 O^新u种类及数额； 

 Q^新u发行价格； 

 <^新u发行K起止#期； 

 r^向原duz发行新uK种类及数额。 

$O百<;r条 GH~(0院证券监督管�lm核准G开发

行新u时，必须G告新u招u说明书F财0.计报告，并制作认u书。 



本I$%;[条}$%;%条KqM适用?GHG开发行新u。 

$O百<;3条 GH发行新u，可以89GH~营情况F财0

状况，确M其作价方案。 

$O百<;S条 GH发行新u募足u款后，必须向GH登记l

>办�变更登记，并G告。 

 

第二节 股 份 转 让 

 

$O百<;[条 uz持dKuy可以依Iwx。 

$O百<;%条 uzwx其uy，应当在依IhiK证券交易

场所进行或者按照(0院qMK其他方式进行。 

$O百<;:条 记名u票，由uz以背书方式或者I]}行政

IqqMK其他方式wx；wx后由GH将受x)K姓名或者名称及

住所记载?uz名册。 

uz-.召开前Q;#内或者GHLM分配u利K基准#前3

#内，不得进行前款qMKuz名册K变更登记。但是，I]对上市

GHuz名册变更登记另dqMK，从其qM。 

$O百r;条 无记名u票Kwx，由uz将该u票交付给受x

)后即发生wxK效力。 

$O百r;O条 发起)持dK本GHuy，自GH成i之#起

O!内不得wx。GHG开发行uy前已发行Kuy，自GHu票在

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#起O!内不得wx。 



GH{|}监|}高级管�)2应当向GH申报所持dK本GH

Kuy及其变动情况，在g职期间每!wxKuy不得超7其所持d

本GHuyb数K百分之Q;3；所持本GHuy自GHu票上市交

易之#起O!内不得wx。上述)2离职后半!内，不得wx其所持

dK本GHuy。GHa程可以对GH{|}监|}高级管�)2w

x其所持dK本GHuy作出其他e制性qM。 

$O百r;Q条 GH不得收购本GHuy。但是，d下列情形

之OK除外： 

 O^减少GH注册t本； 

 Q^与持d本GHuyK其他GH合并； 

 <^将uy奖励给本GH职工； 

 r^uz因对uz-.作出KGH合并}分iL5持异5，要

求GH收购其uyK。 

GH因前款$ O^项至$ <^项K原因收购本GHuyK，

应当~uz-.L5。GH依照前款qM收购本GHuy后，属?$

 O^项情形K，应当自收购之#起;#内注销；属?$ Q^项}

$ r^项情形K，应当在S个"内wx或者注销。 

GH依照$O款$ <^项qM收购K本GHuy，不得超7本

GH已发行uyb额K百分之3；用?收购Kt金应当从GHK税后

利润C支出；所收购Kuy应当在O!内wx给职工。 

GH不得接受本GHKu票作为质押vK标K。 

$O百r;<条 记名u票被盗}遗失或者灭失，uz可以依照



=CD)*EF(*|诉讼INqMKG示催告程序，请求)*I院

宣告该u票失效。)*I院宣告该u票失效后，uz可以向GH申请

补发u票。 

$O百r;r条 上市GHKu票，依照d>I]}行政Iq及

证券交易所交易qc上市交易。 

$O百r;3条 上市GH必须依照I]}行政IqKqM，G

开其财0状况}~营情况及重-诉讼，在每.计!度内半!G布O4

财0.计报告。 

 

第六章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

 

$O百r;S条 d下列情形之OK，不得担gGHK{|}监

|}高级管�)2： 

 O^无*|行为能力或者e制*|行为能力； 

 Q^因贪污}贿赂}侵占财产}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.主义市

场~济秩序，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逾3!，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

治v利，执行期满未逾3!； 

 <^担g破产清算KGH}企业K{|或者厂长}~�，对该

GH}企业K破产负d个)fgK，自该GH}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

#起未逾<!； 

 r^担g因违I被吊销营业执照}f令>闭KGH}企业KI

M+,)，并负d个)fgK，自该GH}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#



起未逾<!； 

 3^个)所负数额较-K债0到期未清偿。 

GH违反前款qM选举}1派{|}监|或者聘g高级管�)2

K，该选举}1派或者聘g无效。 

{|}监|}高级管�)2在g职期间出现本条$O款所列情形

K，GH应当解除其职0。 

$O百r;[条 {|}监|}高级管�)2应当遵守I]}行

政IqFGHa程，对GH负d忠实义0F勤勉义0。 

{|}监|}高级管�)2不得利用职v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I

收入，不得侵占GHK财产。 

$O百r;%条 {|}高级管�)2不得d下列行为： 

 O^挪用GHt金； 

 Q 将̂GHt金以其个)名义或者以其他个)名义开i账户存

储； 

 <^违反GHa程KqM，未~uz.}uz-.或者{|.

同意，将GHt金借贷给他)或者以GH财产为他)提供担X； 

 r^违反GHa程KqM或者未~uz.}uz-.同意，与

本GHRi合同或者进行交易； 

 3^未~uz.或者uz-.同意，利用职0便利为自己或者

他)谋取属?GHK商业l.，自营或者为他)~营与所g职GH同

类K业0； 

 S^接受他)与GH交易K佣金归为己d； 



 [^擅自披露GH秘密； 

 %^违反对GH忠实义0K其他行为。 

{|}高级管�)2违反前款qM所得K收入应当归GH所d。 

$O百r;:条 {|}监|}高级管�)2执行GH职0时违

反I]}行政Iq或者GHa程KqM，给GH造成损失K，应当承

担赔偿fg。 

$O百3;条 uz.或者uz-.要求{|}监|}高级管�

)2列席.5K，{|}监|}高级管�)2应当列席并接受uzK

质询。 

{|}高级管�)2应当如实向监|.或者不h监|.Kdef

gGHK监|提供d>情况Ft料，不得妨碍监|.或者监|行使职

v。 

$O百3;O条 {|}高级管�)2d本I$O百r;:条q

MK情形K，defgGHKuz}uydeGH连续O百%;#以

上单s或者合计持dGH百分之O以上uyKuz，可以书面请求监

|.或者不h监|.KdefgGHK监|向)*I院提起诉讼；监

|d本I$O百r;:条qMK情形K，前述uz可以书面请求{|

.或者不h{|.KdefgGHK执行{|向)*I院提起诉讼。 

监|.}不h监|.KdefgGHK监|，或者{|.}执行

{|收到前款qMKuz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，或者自收到请求

之#起<;#内未提起诉讼，或者情况紧急}不i即提起诉讼将.使

GH利益受到难以弥补K损害K，前款qMKuzdv为了GHK利



益以自己K名义直接向)*I院提起诉讼。 

他)侵犯GH合Iv益，给GH造成损失K，本条$O款qMK

uz可以依照前两款KqM向)*I院提起诉讼。 

$O百3;Q条 {|}高级管�)2违反I]}行政Iq或者

GHa程KqM，损害uz利益K，uz可以向)*I院提起诉讼。 

 

第七章 公 司 债 券 

 

$O百3;<条 本I所称GH债券，是指GH依照IM程序发

行}约M在OM期e还本付息Kd价证券。 

GH发行GH债券应当符合=CD)*EF(证券INqMK发

行条件。 

$O百3;r条 发行GH债券K申请~(0院授vK\门核

准后，应当G告GH债券募集办I。 

GH债券募集办IC应当载明下列主要|项： 

 O^GH名称； 

 Q^债券募集t金K用途； 

 <^债券b额F债券K票面金额； 

 r^债券利率K确M方式； 

 3^还本付息K期eF方式； 

 S^债券担X情况； 

 [^债券K发行价格}发行K起止#期； 



 %^GH净t产额； 

 :^已发行K尚未到期KGH债券b额； 

 ;^GH债券K承销lm。 

$O百3;3条 GH以实物券方式发行GH债券K，必须在债

券上载明GH名称}债券票面金额}利率}偿还期eZ|项，并由I

M+,)签名，GH盖a。 

$O百3;S条 GH债券，可以为记名债券，也可以为无记名

债券。 

$O百3;[条 GH发行GH债券应当置备GH债券存8簿。 

发行记名GH债券K，应当在GH债券存8簿上载明下列|项： 

 O^债券持d)K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； 

 Q^债券持d)取得债券K#期及债券K编号； 

 <^债券b额，债券K票面金额}利率}还本付息K期eF方

式； 

 r^债券K发行#期。 

发行无记名GH债券K，应当在GH债券存8簿上载明债券b

额}利率}偿还期eF方式}发行#期及债券K编号。 

$O百3;%条 记名GH债券K登记结算lm应当建i债券

登记}存管}付息}兑付Z相>制度。 

$O百3;:条 GH债券可以wx，wx价格由wx)与受x

)约M。 

GH债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K，按照证券交易所K交易qc



wx。 

$O百S;条 记名GH债券，由债券持d)以背书方式或者I

]}行政IqqMK其他方式wx；wx后由GH将受x)K姓名或

者名称及住所记载?GH债券存8簿。 

无记名GH债券Kwx，由债券持d)将该债券交付给受x)后

即发生wxK效力。 

$O百S;O条 上市GH~uz-.L5可以发行可w换为

u票KGH债券，并在GH债券募集办ICqM具体Kw换办I。上

市GH发行可w换为u票KGH债券，应当报(0院证券监督管�l

m核准。 

发行可w换为u票KGH债券，应当在债券上标明可w换GH债

券字样，并在GH债券存8簿上载明可w换GH债券K数额。 

$O百S;Q条 发行可w换为u票KGH债券K，GH应当按

照其w换办I向债券持d)换发u票，但债券持d)对w换u票或者

不w换u票d选择v。 

 

第八章 公司财务、会计 

 

$O百S;<条 GH应当依照I]}行政IqF(0院财政\

门KqM建i本GHK财0}.计制度。 

$O百S;r条 GH应当在每O.计!度终了时编制财0.

计报告，并依I~.计师|0所审计。 



财0.计报告应当依照I]}行政IqF(0院财政\门KqM

制作。 

$O百S;3条 defgGH应当依照GHa程qMK期e

将财0.计报告送交各uz。 

uydeGHK财0.计报告应当在召开uz-.!.KQ;

#前置备?本GH，供uz查阅；G开发行u票KuydeGH必须

G告其财0.计报告。 

$O百S;S条 GH分配当!税后利润时，应当提取利润K百

分之;列入GHIMG积金。GHIMG积金累计额为GH注册t本

K百分之3;以上K，可以不再提取。 

GHKIMG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!度亏损K，在依照前款qM

提取IMG积金之前，应当先用当!利润弥补亏损。 

GH从税后利润C提取IMG积金后，~uz.或者uz-.L

5，还可以从税后利润C提取g意G积金。 

GH弥补亏损F提取G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，defgGH依照

本I$<;r条KqM分配；uydeGH按照uz持dKuy比例

分配，但uydeGHa程qM不按持u比例分配K除外。 

uz.}uz-.或者{|.违反前款qM，在GH弥补亏损F

提取IMG积金之前向uz分配利润K，uz必须将违反qM分配K

利润退还GH。 

GH持dK本GHuy不得分配利润。 

$O百S;[条 uydeGH以超7u票票面金额K发行价



格发行uy所得K溢价款以及(0院财政\门qM列入t本G积金

K其他收入，应当列为GHt本G积金。 

$O百S;%条 GHKG积金用?弥补GHK亏损}扩-GH

生产~营或者w为增加GHt本。但是，t本G积金不得用?弥补G

HK亏损。 

IMG积金w为t本时，所留存K该项G积金不得少?w增前G

H注册t本K百分之Q;3。 

$O百S;:条 GH聘用}解聘承办GH审计业0K.计师|

0所，依照GHa程KqM，由uz.}uz-.或者{|.LM。 

GHuz.}uz-.或者{|.就解聘.计师|0所进行,L

时，应当允许.计师|0所陈述意见。 

$O百[;条 GH应当向聘用K.计师|0所提供真实}完整

K.计凭证}.计账簿}财0.计报告及其他.计t料，不得拒绝}

隐匿}谎报。 

$O百[;O条 GH除IMK.计账簿外，不得另i.计账

簿。 

对GHt产，不得以g何个)名义开i账户存储。 

 

第九章 公司合并、分立、增资、减资 

 

$O百[;Q条 GH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h合并。 

O个GH吸收其他GH为吸收合并，被吸收KGH解散。两个以



上GH合并hiO个新KGH为新h合并，合并各方解散。 

$O百[;<条 GH合并，应当由合并各方签R合并协5，并

编制t产负债,及财产清单。GH应当自作出合并L5之#起;#内

6知债v)，并?<;#内在报纸上G告。债v)自接到6知书之#

起<;#内，未接到6知书K自G告之#起r;3#内，可以要求G

H清偿债0或者提供相应K担X。 

$O百[;r条 GH合并时，合并各方K债v}债0，应当由

合并后存续KGH或者新hKGH承继。 

$O百[;3条 GH分i，其财产作相应K分割。 

GH分i，应当编制t产负债,及财产清单。GH应当自作出分

iL5之#起;#内6知债v)，并?<;#内在报纸上G告。 

$O百[;S条 GH分i前K债0由分i后KGH承担连带

fg。但是，GH在分i前与债v)就债0清偿达成K书面协5另d

约MK除外。 

$O百[;[条 GH需要减少注册t本时，必须编制t产负债

,及财产清单。 

GH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t本L5之#起;#内6知债v)，并

?<;#内在报纸上G告。债v)自接到6知书之#起<;#内，未

接到6知书K自G告之#起r;3#内，dv要求GH清偿债0或者

提供相应K担X。 

$O百[;%条 defgGH增加注册t本时，uz认缴新增

t本K出t，依照本IhidefgGH缴纳出tKd>qM执行。 



uydeGH为增加注册t本发行新u时，uz认购新u，依照

本IhiuydeGH缴纳u款Kd>qM执行。 

$O百[;:条 GH合并或者分i，登记|项发生变更K，应

当依I向GH登记l>办�变更登记；GH解散K，应当依I办�G

H注销登记；hi新GHK，应当依I办�GHhi登记。 

GH增加或者减少注册t本，应当依I向GH登记l>办�变更

登记。 

 

第十章 公司解散和清算 

 

$O百%;条 GH因下列原因解散： 

 O ĜHa程qMK营业期e&满或者GHa程qMK其他解

散|由出现； 

 Q^uz.或者uz-.L5解散； 

 <^因GH合并或者分i需要解散； 

 r^依I被吊销营业执照}f令>闭或者被撤销； 

 3^)*I院依照本I$O百%;Q条KqM予以解散。 

$O百%;O条 GHd本I$O百%;条$ O^项情形K，

可以67@AGHa程而存续。 

依照前款qM@AGHa程，defgGH须~持d<分之Q以

上,LvKuz67，uydeGH须~出席uz-..5Kuz所

持,LvK<分之Q以上67。 



$O百%;Q条 GH~营管�发生严重困难，继续存续.使u

z利益受到重-损失，67其他途径不能解LK，持dGH'\uz

,Lv百分之;以上Kuz，可以请求)*I院解散GH。 

$O百%;<条 GH因本I$O百%;条$ O 项̂}$ Q^

项}$ r^项}$ 3^项qM而解散K，应当在解散|由出现之

#起;3#内成i清算j，开始清算。defgGHK清算j由uz

j成，uydeGHK清算j由{|或者uz-.确MK)2j成。

逾期不成i清算j进行清算K，债v)可以申请)*I院指Md>)

2j成清算j进行清算。)*I院应当受�该申请，并及时jk清算

j进行清算。 

$O百%;r条 清算j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v： 

 O^清�GH财产，分p编制t产负债,F财产清单； 

 Q^6知}G告债v)； 

 <^处�与清算d>KGH未了结K业0； 

 r^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7程C产生K税款； 

 3^清�债v}债0； 

 S^处�GH清偿债0后K剩余财产； 

 [^+,GH参与*|诉讼活动。 

$O百%;3条 清算j应当自成i之#起;#内6知债v)，

并?S;#内在报纸上G告。债v)应当自接到6知书之#起<;#

内，未接到6知书K自G告之#起r;3#内，向清算j申报其债v。 

债v)申报债v，应当说明债vKd>|项，并提供证明材料。



清算j应当对债v进行登记。 

在申报债v期间，清算j不得对债v)进行清偿。 

$O百%;S条 清算j在清�GH财产}编制t产负债,F财

产清单后，应当制M清算方案，并报uz.}uz-.或者)*I院

确认。 

GH财产在分p支付清算费用}职工K工t}社.X险费用FI

M补偿金，缴纳所欠税款，清偿GH债0后K剩余财产，defgG

H按照uzK出t比例分配，uydeGH按照uz持dKuy比例

分配。 

清算期间，GH存续，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>K~营活动。GH

财产在未依照前款qM清偿前，不得分配给uz。 

$O百%;[条 清算j在清�GH财产}编制t产负债,F财

产清单后，发现GH财产不足清偿债0K，应当依I向)*I院申请

宣告破产。 

GH~)*I院裁M宣告破产后，清算j应当将清算|0移交给

)*I院。 

$O百%;%条 GH清算结束后，清算j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

报uz.}uz-.或者)*I院确认，并报送GH登记l>，申请

注销GH登记，G告GH终止。 

$O百%;:条 清算j成2应当忠?职守，依I履行清算义

0。 

清算j成2不得利用职v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I收入，不得侵占



GH财产。 

清算j成2因故意或者重-7失给GH或者债v)造成损失K，

应当承担赔偿fg。 

$O百:;条 GH被依I宣告破产K，依照d>企业破产KI

]实施破产清算。 

 

第十一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

 

$O百:;O条 本I所称外(GH是指依照外(I]在C(

W外hiKGH。 

$O百:;Q条 外(GH在C(W内hi分支lm，必须向C

(主管l>提出申请，并提交其GHa程}所属(KGH登记证书Z

d>文件，~批准后，向GH登记l>依I办�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 

外(GH分支lmK审批办I由(0院另行qM。 

$O百:;<条 外(GH在C(W内hi分支lm，必须在C

(W内指M负f该分支lmK+,)或者+�)，并向该分支lm拨

付与其所从|K~营活动相适应Kt金。 

对外(GH分支lmK~营t金需要qM最低e额K，由(0院

另行qM。 

$O百:;r条 外(GHK分支lm应当在其名称C标明该

外(GHK(籍及fg形式。 

外(GHK分支lm应当在本lmC置备该外(GHa程。 



$O百:;3条 外(GH在C(W内hiK分支lm不具d

C(I)t格。 

外(GH对其分支lm在C(W内进行~营活动承担*|fg。 

$O百:;S条 ~批准hiK外(GH分支lm，在C(W内

从|业0活动，必须遵守C(KI]，不得损害C(K社.GE利益，

其合Iv益受C(I]XY。 

$O百:;[条 外(GH撤销其在C(W内K分支lm时，必

须依I清偿债0，依照本Id>GH清算程序KqM进行清算。未清

偿债0之前，不得将其分支lmK财产移至C(W外。 +2 12.96 12.96 Tf Tj
/F3 12.96 Tf
26.4 0 TD ( ) Tj-5�+2 12.96 Tf
39.6 02.96 Tf
39.6 0 TD (,W)K::
:U;[ ~(GH赔偿形起



由GH登记l>f令AP，处以所抽逃出t金额百分之3以上百分之

;3以下K罚款。 

$Q百零O条 GH违反本IqM，在IMK.计账簿以外另i

.计账簿K，由县级以上)*政府财政\门f令AP，处以3万元以

上3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$Q百零Q条 GH在依I向d>主管\门提供K财0.计报

告Z材料上作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|实K，由d>主管\门对直接

负fK主管)2F其他直接fg)2处以<万元以上<;万元以下

K罚款。 

$Q百零<条 GH不依照本IqM提取IMG积金K，由县级

以上)*政府财政\门f令如数补足应当提取K金额，可以对GH处

以Q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$Q百零r条 GH在合并}分i}减少注册t本或者进行清算

时，不依照本IqM6知或者G告债v)K，由GH登记l>f令A

P，对GH处以O万元以上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GH在进行清算时，隐匿财产，对t产负债,或者财产清单作虚

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0前分配GH财产K，由GH登记l>f令A

P，对GH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债0前分配GH财产金额百分之

3以上百分之;以下K罚款；对直接负fK主管)2F其他直接fg

)2处以O万元以上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$Q百零3条 GH在清算期间开展与清算无>K~营活动K，

由GH登记l>予以警告，没收违I所得。 



$Q百零S条 清算j不依照本IqM向GH登记l>报送清

算报告，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|实或者d重-遗漏K，由GH

登记l>f令AP。 

清算j成2利用职v徇私舞弊}谋取非I收入或者侵占GH财产

K，由GH登记l>f令退还GH财产，没收违I所得，并可以处以

违I所得O倍以上3倍以下K罚款。 

$Q百零[条 承担t产评估}验t或者验证Klm提供虚假材

料K，由GH登记l>没收违I所得，处以违I所得O倍以上3倍以

下K罚款，并可以由d>主管\门依If令该lm停业}吊销直接f

g)2Kt格证书，吊销营业执照。 

承担t产评估}验t或者验证Klm因7失提供d重-遗漏K报

告K，由GH登记l>f令AP，情n较重K，处以所得收入O倍以

上3倍以下K罚款，并可以由d>主管\门依If令该lm停业}吊

销直接fg)2Kt格证书，吊销营业执照。 

承担t产评估}验t或者验证Klm因其出具K评估结果}验t

或者验证证明不实，给GH债v)造成损失K，除能够证明自己没d

7错K外，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K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fg。 

$Q百零%条 GH登记l>对不符合本IqM条件K登记申

请予以登记，或者对符合本IqM条件K登记申请不予登记K，对直

接负fK主管)2F其他直接fg)2，依I给予行政处分。 

$Q百零:条 GH登记l>K上级\门强令GH登记l>对

不符合本IqM条件K登记申请予以登记，或者对符合本IqM条件



K登记申请不予登记K，或者对违I登记进行包庇K，对直接负fK

主管)2F其他直接fg)2依I给予行政处分。 

$Q百O;条 未依I登记为defgGH或者uydeGH，

而冒用defgGH或者uydeGH名义K，或者未依I登记为d

efgGH或者uydeGHK分GH，而冒用defgGH或者u

ydeGHK分GH名义K，由GH登记l>f令AP或者予以取

缔，可以并处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$Q百O;O条 GH成i后无P当�由超7S个"未开业K，

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S个"以上K，可以由GH登记l>吊销营

业执照。 

GH登记|项发生变更时，未依照本IqM办�d>变更登记

K，由GH登记l>f令e期登记；逾期不登记K，处以O万元以上

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$Q百O;Q条 外(GH违反本IqM，擅自在C(W内hi

分支lmK，由GH登记l>f令AP或者>闭，可以并处3万元以

上Q;万元以下K罚款。 

$Q百O;<条 利用GH名义从|危害(家安'}社.GE利

益K严重违I行为K，吊销营业执照。 

$Q百O;r条 GH违反本IqM，应当承担*|赔偿fgF

缴纳罚款}罚金K，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，先承担*|赔偿fg。 

$Q百O;3条 违反本IqM，m成犯罪K，依I追究刑|f

g。 



 

第十三章 附则 

 

$Q百O;S条 本I下列用语K含义： 

 O^高级管�)2，是指GHK~�}副~�}财0负f)，

上市GH{|.秘书FGHa程qMK其他)2。 

 Q^控uuz，是指其出t额占defgGHt本b额百分之

3;以上或者其持dKuy占uydeGHu本b额百分之3;以

上Kuz；出t额或者持duyK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3;，但依其

出t额或者持dKuy所享dK,Lv已足以对uz.}uz-.K

L5产生重-影响Kuz。 

 <^实际控制)，是指虽不是GHKuz，但67投t>系}

协5或者其他安排，能够实际支配GH行为K)。 

 r^>联>系，是指GH控uuz}实际控制)}{|}监|}

高级管�)2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K企业之间K>系，以及可能导

致GH利益w移K其他>系。但是，(家控uK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

受(家控u而具d>联>系。 

$Q百O;[条 外商投tKdefgGHFuydeGH适

用本I；d>外商投tKI]另dqMK，适用其qM。 

$Q百O;%条 本I自 2006! 1" 1#起施行。 


